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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结果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股票期权行权结果 

（一） 实际行权基本情况 

1. 期权简称及代码：辉文 JLC1、850060 

2. 授权日：2023 年 2月 10日 

3. 股票登记日：2025年 2月 12日 

4. 可交易日：2025年 2月 13日 

5. 行权价格：8.10元/股 

6. 实际行权人数：9人 

7. 实际行权数量：76,275份 

8. 股票来源：√向激励对象发行股票 □回购本公司股票 □股东自愿赠与 

□其他 

 

（二） 实际行权明细表 

序

号 
姓名 职务 

可行权数

量（份） 

实际行权

数量（份） 

实际行权

对应股票

数量（股） 

实际行权对应

股票数量占行

权后总股本的

比例（%） 

一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1 张嘉 财 务 总

监、董事

14,850 14,850 14,850 0.0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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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秘书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4,850 14,850 14,850 0.06% 

二、核心员工 

1 骆亦舟 核心员工 12,150 12,150 12,150 0.05% 

2 费维成 核心员工 10,125 10,125 10,125 0.04% 

3 张杰 核心员工 8,100 8,100 8,100 0.03% 

4 殷民星 核心员工 6,750 6,750 6,750 0.03% 

5 杨敏 核心员工 8,100 8,100 8,100 0.03% 

6 孙燕霞 核心员工 6,750 6,750 6,750 0.03% 

7 徐菠 核心员工 8,100 8,100 8,100 0.03% 

8 陈佳 核心员工 1,350 1,350 1,350 0.01% 

核心员工小计 61,425 61,425 61,425 0.23% 

合计 76,275 76,275 76,275 0.28% 

上述名单中，有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

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 

激励对象骆亦舟与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骆峰为父子关系。 

 

 

（三） 本次行权结果与可行权情况的差异说明。 

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结果与可行权情况不存在差异。 

 

二、 行权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

（一） 行权对象持股变动情况 

序

号 
姓名 

行权前持股情况 行权后持股情况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（%） 

限售股

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（%） 

限售股

数量

（股） 

一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1 张嘉 0 0% 0 14,850 0.06% 11,1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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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心员工 

1 骆亦舟 1,308,449 4.89% 0 1,320,599 4.92% 0 

2 费维成 0 0% 0 10,125 0.04% 7,594 

3 张杰 0 0% 0 8,100 0.03% 0 

4 殷民星 0 0% 0 6,750 0.03% 5,063 

5 杨敏 0 0% 0 8,100 0.03% 0 

6 孙燕霞 0 0% 0 6,750 0.03% 0 

7 徐菠 0 0% 0 8,100 0.03% 0 

8 陈佳 0 0% 0 1,350 0.01% 0 

合计 1,308,449 4.89% 0 1,384,724 5.16% 23,795 

 

（二） 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

类别 
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
8,074,810 30.16% 23,795 8,098,605 30.17% 

无限售条件股

份 

18,695,190 69.84% 52,480 18,747,670 69.83% 

总计 26,770,000 100% 76,275 26,846,275 100% 

 

（三）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

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骆峰、骆滨、刘桂云合计持股数量未

发生变化，持股比例从 39.42%降至 39.31%。 

本次授予不会导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。 

注：实际控制人之一刘桂云女士已于 2025年 1月去世，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依照相关法

律、法规办理继承手续，公司将根据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三、 验资情况及相关资金使用计划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出具《上海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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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4]第 ZA14518号)，截至 2024

年 10 月 29 日止，公司已收到 9 名激励对象共计行权 76,275 股股票期权，行权

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7,828.00 元，其中新增注册资本(股本)合计人民币

76,275.00 元，各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出资. 

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,770,000.00 元，股本为人民币

26,770,000.00元。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,846,275.00 元，股本为

人民币 26,846,275.00 元。 

本次行权相关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 

四、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76,275 股，本次行权后不会对当期公司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验资报告。 

 

 

 

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2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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